留学回国人员就职单位立户申请表

编号：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注册地址
	

	单位联系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组织机构代码
	
	隶属关系
	

	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编号
	
	法人代表
	

	成立日期
	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	有效期限至
	年　月　日

	单位性质
	
	注册资金
	

	单位人数
	
	单位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件
	

	主营业务
	

	单位立户规定：

1． 在接收留学回国人员就职之前，聘用单位人事主管，持相关材料，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办理“单位立户”手续。

2． 单位立户信息发生变化，须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修改。

3． 立户单位应如实填写《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定居单位接收函》中的相关信息，如有虚假，后果自负。

4． 立户单位不得为非本单位接收人员出具《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定居单位接收函》，一经发现，后果自负。

单位公章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